附件二
中山大学优秀学生团体申报资格及有关分类说明
 
鉴于我校校区布局及学生团体发展现状，为使我校学生团体有序发展以及学生团体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特制订该学生团体分类标准。
在校团委或各校区团工委注册的学生团体，分为跨校区学生团体及校区学生团体。跨校区学生团体需同时具备如下条件：
1、学生团体机构跨两个以上（含两个）校区；
2、在组织架构上有总理事会（或类似机构）以及总负责人；
3、有明确的学生团体总部，并以总社为统筹，规划、开展其他校区分社的工作；
4、各校区分支机构在总社的组织下，共同开展过跨校区的活动。

备注：1、其余学生团体为校区学生团体。
[bookmark: _GoBack]2、上年度以校区学生团体资格申报优秀学生团体评比的，今年不得以跨校区资格申报评比。
 
















